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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中医〔2012〕39号 

 

关于申报 2013 年度广东省中医药局 

建设中医药强省科研课题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局、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、佛山

市顺德区人口和卫生药品监督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广东省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计划管理暂行办法》

有关要求，现将 2013 年度广东省中医药局建设中医药强省科研

课题（包括中医药、中西医结合、民族医药）申报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 

     一、申报项目要以提高临床疗效和中医药学术水平为目的，

充分反映我省中医药发展的特点，符合我省中医药发展的需要，

立足于国内前沿水平，立题依据充分，科研设计合理，技术路线

清晰可行，经费预算合理。 

二、申报单位须是我省辖区内的医疗卫生单位，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。申报项目及人员等要求按《广东省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

项目计划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。研究时限一般为 2年。 

三、归口统一申报。课题采取限额申报，由各地级以上市卫

生（中医）主管部门、高等院校统一申报，省卫生厅直属单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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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申报，部队医疗卫生机构由广州军区联勤部卫生部统一申

报。非卫生系统以及民营医疗卫生、科研机构按属地管理原则向

所在地级以上市卫生（中医）主管部门申报。 

四、其它 

（一）申请者将填写好的《广东省中医药局科研课题申请书》

加盖单位公章后，连同电子版（含查新报告扫描件，PDF 格式）

交各归口统一申报主管部门。填写《申请书》时，涉及药物制剂

的，必须按要求填写中药制剂表（“六、中药制剂”）。每份《申

报书》第 3页后须附查新报告。查新单位为：广东省中医研究所

中医药信息研究室、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、广东省医学情报研

究所。 

各归口统一申报主管部门将推荐项目《申请书》（一式五份），

以及加盖财务公章的各归口统一申报主管部门的开户银行名称、

开户名称、开户帐号说明书（一式一份）正式函报我局，电子版

发至邮箱 zyjky001@126.com。 

（二）书面材料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3 年 3 月 4 日，以邮戳

为准。 

（三）形式审查。各申报单位及归口统一申报主管部门要根

据《形式审查及材料整理要求》（见附件）做好材料准备工作。 

五、联系人：伍杰勇，电话：020-83848487；邮寄地址：广

州市东风中路 483号粤财大厦 2414房，广东省中医药局科教处；

邮编：51004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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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附件：1、形式审查及材料整理要求 

    

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广东省中医药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 12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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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形式审查及材料整理要求 

 

一、《申请书》格式必须为中医药局提供的格式，一式五份，

用 A4纸双面打印。每份《申请书》装订成一册。 

二、课题负责人和研究内容符合《广东省中医药科学技术研

究课题计划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。 

三、课题组成员签名是否一致、申请者有无签名。 

四、研究用的中药制剂必须符合药品管理法规要求，中药制

剂表（“六、中药制剂”）有无按照要求填写。 

五、涉及到人的研究必须有伦理审查意见。 

六、单位意见页每一份均必须加盖公章，不能复印。 

    七、《申请书》纸质版和电子版是否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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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 

   广东省中医药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12年 12月 13日印发 

  校对：科教处  伍杰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50份）  


